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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成立經過

100年1月5日舉辦「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

為打擊環境犯罪，本署於100年1月5日召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

組織，會中邀請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高雄市環保局、環保警察及地球公

民基金會等單位共30餘人參加。

100年2月24日成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

「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於100年2月24日假高雄蓮潭國際會

館舉行，由本署擔任召集人，並邀請相關單位參與聯盟，其中包含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第三中

隊、高雄農田水利會、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

政府水利局，並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蒞

臨指導。

100年5月18日「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揭牌

本署鑑於國內河川污染、非法棄置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層出不窮，

嚴重危害環境生態，結合各警察、環保單位，成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

合作組織」，並於5月18日上午於本署成立「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並舉

行揭牌儀式，實際負責環保犯罪偵查業務。邢檢察長表示，環保犯罪查緝

中心將繼續持續掃蕩、清源，並定短、中、長期目標：一、近期大規模掃

蕩；二、中期本署指揮警、環聯合查緝大型環保犯罪；三、指導高雄市政

府環保局制定標準程序排除民怨：1、立即採樣；2、立即清除污染物；

3、扣押廢棄物，避免再次污染。今後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將持續打擊環保

犯罪，落實法務部排除民怨計劃。

環境資源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礎。我國在

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資源之維護議題至關

重要，高雄市位居台灣地區工業重鎮，環境污

染問題尤其重大，於民國83年高雄縣大樹鄉遭

非法棄置有害桶裝廢液事件造成一死一傷，並

陸續發生多起重大污染案件，除造成環境衝擊

外，曾引起民眾及主管機關相當大之震撼及高

度關切，此外，高雄市轄內阿公店溪、典寶

溪、鳳山溪、後勁溪、前鎮河、愛河、二仁溪

及高屏溪等流域，河川沿岸工廠眾多，工業、

農業廢棄物或家庭污水排放及不法業者非法傾

倒廢棄液或偷排原廢水，造成河川瞬間哀鳴變

色，水質嚴重惡化，土壤地下水遭受污染，亦

屢為民眾詬病，十餘年來，非法棄置、處理一

般及事業廢棄物、排放有害健康物質、露天燃

燒電線電纜等各類型環保犯罪屢遭查緝，仍層

出不窮，再犯率居高不下，究其查緝效果不彰

之原因，乃未建立強而有力之完整偵查機制，

未採取主動查緝環保犯罪之方式，且未建立即

時通報系統、向上溯源、追查共犯不易、犯罪

工具未予扣案等因素，因此本署邢檢察長乃積

極指示結合各警察、環保單位，組成大高雄地

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並在本署設立環保犯罪

查緝中心，由劉河山檢察官擔任執行秘書，負

責指揮協調各單位，主動積極偵辦環保犯罪，

期杜絕環保犯罪，還給民眾乾淨舒適之居住環

境。

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

環保犯罪查緝中心 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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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雄地區常見污染類型

1、電鍍場之廢酸劑 

2、電鍍、皮革廠之污泥 

3、工廠爐渣違法填土、鋪路 

4、回收鐵桶業以溶劑清洗違法排放 

5、砂石場清洗砂石違法排放污水 

6、醫療廢棄物 

7、建築廢棄物棄置

8、環保公司合法掩護非法隨意棄置、焚燒

偵辦環保犯罪之模式

1、主動積極查緝方式

    有鑒於大型環保犯罪案件有集體性、共生

性、上下游關係及常業性等特性，其查緝不

易，且俟污染發生後，欲往上溯源，時常事倍

工功半，且難生嚇阻之效，故非以主動積極佈

線查緝之方式，難收實效，因此擬由執行秘書

劉河山檢察官負責分派各組分析研擬偵辦各類

型環保犯罪案件，由各組搭配指揮環保單位及

環保警察，成立專案小組，負責主動鎖定特定

大型環保犯罪，擬定偵辦方針、策略、行動步

驟，以主動積極之態度，掃蕩大型環保犯罪，

期能將犯罪集團上游之製造公司、中游之犯罪

集團、下游之傾倒行為人，均一舉成擒，以正

本清源。

2、建立緊急通報系統

    時效就是破案之關鍵，環保犯罪發生後，

若無法在第一時間調度警力及環保單位到場，

初步先行分析傾倒之廢棄物為何，則無法研判

其製造之可能來源，亦無法在其他共犯在知悉

有集團成員落網前，立即偵訊現行犯，並指派

警力馬上全面出動追緝共犯，若貽誤先機，則

欲往上追查非法處理之製造業者或集團共犯，

無異緣木求魚。而各單位資源整合困難，傳統

各自為政之方式，無法有效追查或立即排除污

染源、排除民怨 。

定期指揮環保單位結合犯

罪偵查及行政稽查

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環保警察及相

關環保單位，就有原料進貨數量與正常製

程所應產生之廢棄物有異常者、廢棄物之

申報有異常者或疑有暗管排放廢棄物之工

廠、公司，結合司法及環保單位之稽查，

深入查察該等工廠、公司，精密結合犯罪

偵查及行政稽查，不僅可一舉查緝環保犯

罪，更可由環保機關實施行政稽查，二者

相輔相成之結果，當可使產製廢棄物之工

廠、公司審慎合法處理廢棄物，不致為節

省少許清理成本，導致重大損失，以此產

生極大的預防效果。

環保專組與環保犯罪查緝中心

之分流

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與國土、環保專組，

各有所司，相輔相成。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專司

大型環保犯罪偵辦，以團體辦案之方式，加以

積極之態度，主動深入偵辦集團性、大規模之

環保犯罪，期以強而有力，迅速出擊，冀能一

舉成擒，破獲犯罪集團。國土、環保專組則專

司一般環保案件之偵辦，於一般案件，依一般

程序處理，由國土、環保專組輪分辦理，期能

在有限之資源中，撙節大批人力、資源，挹注

大型環保犯罪之偵查。而大型環保案件與一般

環保案件之區分，若係由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主

動規劃查緝之大型環保案件，當由環保犯罪查

緝中心負責籌劃，佈線偵辦；若係經大高雄地

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成員依緊急通報系統通報

之污染案件，則均先由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之執

行秘書調度指揮環保警察及相關環保單位，迅

速偵辦，分析案情後，若屬單純且規模甚小之

環保犯罪，則劃入一般案件處理，若係大型環

保犯罪或有深入發展可能之案件，則分由環保

犯罪查緝中心偵辦，並由執行秘書迅速指定查

緝中心之小組，立即指揮警方及環保單位迅速

採證及追查上手及共犯。二者完美配合之下，

可使輕微案件迅速偵結，重大環保則將可獲取

更多的人力及資源全力偵辦，有助突破及遏止

重大環保犯罪。

田寮區廢鋁渣案（99年11月30日）

岡山區傾倒廢液案（100年4月30日）

大樹區皮革污泥案（100年1月19日）

橋頭區有害甲基丙烯酸甲酯廢液案（100年1月10日）

小港區盜挖砂石回填營建廢棄物案（100年5月13日）

環保公司合法掩護非法處理廢棄物案（100年6月7日）

高雄地區環保聯盟第一次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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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之效益

1、有效打擊並遏阻環保犯罪

環保犯罪案件類型繁雜，且層出不窮，查

緝環保犯罪，需長期持續為之，始得其效。是

期以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作為指揮統籌各環

保單位、警察單位、民間團體之中心，結合相

關單位之人力及行政資源，積極主動出擊打擊

環保犯罪，並建立緊急通報系統，發現環保犯

罪，即迅速調度相關單位主動偵辦，建立一嚴

密防護網絡，期有效打擊、遏阻污染環境之犯

罪行為。

2、全面瓦解犯罪集團

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成立之目標係將犯罪

集團一舉成擒，瓦解常業性之犯罪結構，並揪

出違法處理之製造業者，斷絕污染根源，同時

查扣沒收犯罪所用之機具，造成犯罪集團之重

大損害，而生嚇阻效果。並預期環保犯罪查緝

中心成立後，對於主動查獲環保犯罪集團、即

時通報環保犯罪、斷絕上游工廠違法棄置、促

使法院就重大環保案件從重量刑等各項層面，

均將發揮巨大之成效。

3、迅速清除污染物，排除民怨

偵辦環保案件，非僅在於完整緝獲整個犯

罪集團，欲畢其全功者，尚需使人民全然免於

恐慌，因而，若有環保犯罪發生，造成污染，

僅查緝犯罪，尚難達到排除民怨之效果，故仍

須立即排除污染物，始可使民眾卸卻恐慌及疑

慮。因此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偵辦環保犯罪

後，就污染源，立即由執行秘書劉河山檢察官

積極指揮各單位區分有害、無害廢棄物，找尋

存放場所，清除污染源，以排除民怨，獲取民

眾認同，達成法務部之目標聯繫相關環保單位

迅速清除，除維護環境外，也完成法務部近年

努力推動排除民怨計劃，爭取民眾之認同。期

許本查緝中心得完成高雄人創造乾淨家園之夢

想，使產業與環境並存，留給子孫永續經營之

資產。

持續掃蕩與清源 

1、近期大規模掃蕩

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近期對特定之重大環

保案件，將有大規模查緝行動，預計動員80餘

檢、警、環及相關環保單位，搜索地點預計10

餘地，傳喚人數達20餘人，其污染範圍及程度

甚為嚴重，且持續進行中，本案經長期跟監、

佈線，業已掌握犯罪集團之架構及犯案模式，

預定近期內即發動大規模掃蕩，將犯罪集團一

網打盡。預期以此種長期佈線之大規模掃蕩，

不僅可徹底將犯罪集團一網成擒，自根本上肅

清犯罪集團，並可達到威嚇效果，致亦無後者

敢再接手，不僅自查緝犯罪著手，亦可達預防

之效，藉以根絕此類重大污染之環保案件，以

達正本清源之效果。

2、中期本署指揮警、環聯合查緝大型環保犯罪

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環保警察及相關

環保單位，就有原料進貨數量與正常製程所應

產生之廢棄物有異常者、廢棄物之申報有異常

者或疑有暗管排放廢棄物之工廠、公司，平日

即予以監控、分析，並預計定就有重大污染嫌

疑之大型工廠，藉由精密結合犯罪偵查及行政

稽查，進行聯合大型查緝，不僅可一舉查緝環

保犯罪，更可由環保機關實施行政稽查，其可

達成打擊環保犯罪之外，最重要者，係可使產

製廢棄物之工廠，心生警惕，不致為節省少許

清理成本，導致重大損失，因此可將製廢棄物

之工廠、公司導入正途，此後審慎合法處理廢

棄物，以此產生極大的預防效果，並使產業永

續經營，民眾亦得享有清淨之生活環境及工作

機會。

3、指導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制定標準程序排除民

怨

（1）以往環保犯罪之查緝，非但成果有

效，且於偵辦環保犯罪之後，並未給予民眾深

切之感受，究其原因，乃環境未有立即之改

善，污染物未予立即清除，案件偵辦後，民眾

仍生活於污染源之中。因此，本署環保犯罪查

 

洪○○等非法處理脫流渣事業廢棄物案（100年5月30日） 100年5月18日舉行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揭牌典禮，現場展出查緝成果之犯罪車輛，展現本署打擊環保犯罪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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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中心除制定一套嚴密之查緝中心組織及偵辦

模式，並念茲在茲者，乃係如何解除民眾之

危害，排除民怨，有鑑於此，經本署環保犯

罪查緝中心鍥而不捨，積極與高雄市政府環保

局聯繫，並藉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該

局偵辦大型環保案件，成果豐碩之激勵，使該

局深切體會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除打繫犯罪

外，並有要極排除民怨之決心，因而依本署之

指導，成立一套處理污染物之標準化流程以配

合，以配合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偵辦大型環

保案件，其方式如下所示：

A.立即採樣

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就大型環保

案件，立即前往採樣，並作初步之分析，除可

立即知悉係何種污染物，藉以確認犯罪構成要

件外，並可因此得知污染之種類，分析上游工

廠可能之對象，以利積極往上溯源偵辦。

B.立即清除污染物

於勘驗現場採證後，民眾最關心與恐懼者，

乃係污染物是否造成其生命、身體之危害，因

此，於勘驗後，立即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

示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人員，速聯繫相關專業人

員，調度必要之機具，立即將污染物清除，還

給人民一個乾淨之家園，此法，始可確實保障

我們家園之永續經營，亦可使民眾深切感受我

們辦案後，使其可獲得乾淨家園之成果，藉此

提高民眾之認同感與掌聲，也使民眾對偵辦環

保案件，有獲得改善家園之感受，並可因此進

一步使民眾對環保犯罪更有參與感，發現有污

染時，即立即通報，以達全民防堵環保犯罪，

全民共享乾淨家園之理想。

C.扣押廢棄物，避免再次污染

偵辦環保案件除積極將犯罪集團一網成擒

外，另一重點，乃將犯罪集團未乃傾倒之廢棄

物予以扣押，若有其他暫存場所，亦預立即溯

源找出，並協調相關適當處所暫存，以確保犯

罪集團再次傾倒或為煙滅證據而再次傾倒廢棄

物，藉此得畢其全功，斷絕再次污染發生之可

能。

（2）排除萬難，解決民怨

上開處理污染物之標準化流程，其所需之

人力甚為眾多，物力資源之調度，甚為艱辛，

經費所需動輒以數十萬元計，且建立相關處理

場所，處理之相關業人員等人力、物力資料

庫，其難度甚高，其中之艱辛，非與事者，甚

難感同受，亦幸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積極之

協調，並努力規劃出此完善之處理污染物之標

準化流程，並藉以帶領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偵辦

大型環保案件，成果豐碩，激勵其高度參與之

熱忱，遂得以完全使命，成功完全此項艱鉅之

任務，以達法務部所推行之排除民怨之最高準

則，此後，亦將秉持為民眾排除民怨之理念，

持續強力打擊環保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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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如果可以選擇，希望在高雄地檢署的署史內永

不出現重大災害案件處理之經驗。但是，案件已

經發生，責任無可迴避，感謝各級長官的支持、

各界的協助，及慈濟、天台山志工們無私地付出

與幫忙 , 在在讓我們不畏風雨無情、深感人間有

愛。

謹將本署所處理之莫拉克風災相驗及偵查情

況留下歷史的見證，但願災害的受難者能獲得安

息、傷痛至極的家屬能得到撫慰、辦案的經驗能

得以傳承…。

　
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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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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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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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事
務
官  

歐
陽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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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5.18 查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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